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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求督促临湘市不动产登记中心、临湘市长塘镇政府

归还、纠正我组林地权证的报告

致： 尊敬的熊世成市长，您好！

我们是临湘市长塘镇石田村元岭组袁家岭村民。感谢您百忙之

中，倾听我组集体老少 57人的诉求。

我组村民自 2022年 6月 14 日发现我屋场房前屋后的自留山、集

体公山被横坡组侵占之后，一直积极向临湘市长塘镇石田村村委会、

临湘市长塘镇政府、不动产登记中心、林业局、信访局等单位申诉、

维权，均是无人受理。后在镇政府领导的建议下，要我们向法院提起

上诉。（我们两组本属同一生产队，后被划分两个小组：元岭组、横

坡组，两组村民和睦相处多年，集体的大凡小事都在一起帮忙，在

2011 年被横坡组个别村民，起用私心，在林权证，换证的过程中，

将原本属于两组共有的林地山权和我组分到户的自留山，全部登记在

横坡组名下，我组无任何林权证了，但是横坡组的说，元岭组中谭姓

村民享有权益，分到我们邓、袁两姓没有。）

于是我组村民 57 人（33 位代表）自筹资金请律师，在 2022 年

以元岭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，2024 年 10 月 30 日岳阳中院以原告

主体不符均以驳回，因为我屋场人数太少，达不到以元岭组 2/3同意

上诉的人数（我组一半人数为横坡组谭姓，被承诺享有林权利益，他

们主张放弃上诉）。其实法院事实依据都调查很清楚，我们与该林地

有利害关系，原村委、乡镇办证工作人员谢望星、冯良球都出具书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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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和通话录音，承认是工作失误和办证疏忽。

2024 年 10 月 18 日我屋场村民向巡视组反应林地被侵占一事，

长塘镇政府 10 月 29 日向我村民作出书面回复：“关于您反映的信访

的问题目前正在走诉讼途径解决，我镇也支持您的处理方式，目前法

院判决结果还没有出来，请您耐心等待法院结果。”

我方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收到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《行

政裁定书》（2024）湘 06行终 174号。裁定结果为“驳回上诉”。

现在法院结果出来，各种事实依据清楚明了，就是没有一个主管

部门（村委、乡镇、不动产登记中心等）为我们弱势群体做主，为老

百姓办事实，各种踢皮球；镇政府负责该事件的人都知道事实，私下

都说我们是弱势这方，但就是不肯当面主持公道。在回复信中说：还

是建议我们继续走诉讼途径。但是我们几次都以主体资格不符合，连

上诉的机会都没有啊。我们现在是状告无门，自己的山林、原属集体

的公益林全部被侵占。

我组村民的房子建在我们自留山上，对方还扬言要挖掉我们的房

子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山林被对方办了证。

今年五一假期，横坡组个别村民，调派挖机在我组村民家后山挖，

我组村民发现后，立即制止说明权属。并且第一时间向我村周爱良书

记反映情况，村书记回复：“并不知情该行为，待他了解清楚情况”。

结果上周，5 月 11 日，他们挖机再次在山顶开挖，说是该山下

面还有 1000 把吨瓷泥。我组村民向村里、自然资源所汇报该情况，

得到的回复是：“有个林耕置换的项目，选在那里”。我组村民也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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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地派出所报案，派出所民警出警后回复，不能立案，他们只接受自

然资源等相关单位的文件后，才会给予立案。

既然第一次我们就向村里汇报，村领导回复是不知情，为什么第

二次村领导和资源所的领导回复就是说国家有项目选在那里？

因为挖山的人与村干部有亲戚关系，我们不敢相信，在当今法制

社会下还有如此霸道、胆大包庇的村干部。

还望领导明察！（相关纸质证据、视频、录音都已备好）

综上所述，我组代表三人 2026 年 5月 18日，先后又到不动产登

记中心、司法局、资规局、市政府纪委、镇政府、资规所、林业站，

结果都是诉求无门，无人为我们主持公道。

我组村民诉求无门，才在这里向您汇报情况，希望您在调查了解

清楚事实的情况后，为我们老百姓做主。

现在我屋场村民恳求市长督促相关单位把该争议山林划分清楚。

恳求还我屋场村民一个公道。让我们普通老百姓还相信党、相信政府。

此致

敬礼！

申请人：袁家岭村民 57人 （后附签字）

2026年 05 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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